
（民）勞職訓 04-表一 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-人民申請案件應備文件一次告知單 

補正通知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申 請 案 件 名 稱 新北市政府應屆畢業青年職業訓練補助申請 

應 備 證 件 

新北市應屆畢業青年職業訓練補助申請表【（民）表一】。 

領據【（民）表二】。 

查詢勞工保險及戶政資料同意書【（民）表三】。 

切結書【（民）表四】。 

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 

身分證影本。 

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。 

職業訓練繳款收據影本。 

結訓證書影本。 

承 辦 人 職業訓練中心╱ 聯絡電話 (02)89692150分機 

補 正 期 限 年     月     日 

備 註 請於受通知之規定期限內補正，逾期補件者，將予以退件。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  …………… 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-人民申請案件應備文件一次告知單  
補正通知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
申 請 案 件 名 稱 新北市政府辦理應屆畢業青年職業訓練補助申請 

應 備 證 件 

新北市應屆畢業青年職業訓練補助申請表【（民）表一】。 

領據【（民）表二】。 

查詢勞工保險及戶政資料同意書【（民）表三】。 

切結書【（民）表四】。 

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 

身分證影本。 

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。 

職業訓練繳款收據影本。 

結訓證書影本。 

承 辦 人 職業訓練中心╱ 聯絡電話 (02)89692150分機 

補 正 期 限 年     月     日 

備 註 請於受通知之規定期限內補正，逾期補件者，將予以退件。 

申請人（單位）收執聯 

 

本局留存備查聯 

 


